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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企业，抢人才，留人才” 

         ——香港签证移民政策的新变化 
 
吴菲帆 

 

香港政府连续两年在施政报告中将引资引才作为重要的施政目标，2023 年的施政报告中更提出了“抢企业，

抢人才，留人才”的口号。与此同时，港府在过去的两年里围绕这一目标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多项针

对外来人才移港留港的签证及移民政策的新规及便利措施，本文将着重介绍其中针对专业人士及投资者的若

干签证移民政策的新规定及新变化。 

 

高端人才通行证（“高才通”）计划 

 

    高才通计划是香港政府于 2022 年 12 月推出的签证计划，旨在吸引世界各地具备丰富工作经验及高学历

的高端人才到香港探索机遇。 

 

    该计划下有 3 个申请类别，满足任一类别即可申请： 

• A 类：在紧接申请前一年，全年就业或业务收入达港币 250 万元或以上（或等值外币）； 

• B 类：获合资格大学颁授学士学位，并在紧接申请前五年内累积至少三年工作经验；或 

• C 类：在紧接申请前五年内，获合资格大学颁授学士学位，但工作经验少于三年的人士（但不适

用于在香港地区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的非本地学生）。 

    根据高才通计划申请签证的申请人于递交申请时，无需已在香港受聘或开办业务。申请如获批准，则在

其首次入境后一般可获准在港居留 24 个月，获准逗留期间可在港自由从事或转换工作，及开办或参与任何

业务，而无需另外获得入境处批准。申请人于首个获准逗留期间届满前，可向入境处申请签证延期，但递交

延期申请时，必须已经在香港受雇或从事业务，并向入境处提交相关证明。 

 

    高才通计划甫经推出，便受到热烈欢迎，推行 7 周后申请人数即过万。根据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3 年

11 月，入境处已经收到超过 60,497 宗申请，其中已获批的申请为 47,681 宗，获批率接近 80%。3 个申请类

别中，申请条件相对宽松的 C 类申请是唯一受年度配额限制的类别，而截至 2023年 11 月，入境处收到的 C

类申请数目为 11,570 宗，已经超过 10,000 个的年度配额。 

 

    作为积极进取招揽人才的措施之一，香港政府于 2023 年两次对 B 类和 C 类申请涉及的合资格大学名单

进行了更新和扩充，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合资格大学将增至 185 所，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及中南大学等 13 所中国内地高校，其中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及中南大学为 2023 年两次名单调整后新增的四所内地高校。 

 

优秀人才入境（“优才”）计划 

中国贸易及投资 2024 年 1 月 9 日 

公司及商业事务组客户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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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才计划于 2006 年推出以来，一直是吸引各类高技术人才及优秀人才来港定居的热门计划，尤其受内

地人才欢迎。 

 

    根据优才计划申请来港，申请需根据计划所设两套计分制度的其中一套获取分数，与其他申请人竞争配

额，其中成就计分制标准较高，要求申请人具备超凡才能或技术并拥有杰出成就（例如申请人曾获得奥运奖

牌、诺贝尔奖或其他证明其杰出成就的国家/国际奖项，或申请人可证明其工作得到同业肯定，或对其界别

的发展有重大贡献），而综合积分制则会根据申请人年龄、财产情况、学历、专业资格、工作经验、语言能

力、家庭背景等多方面因素逐项打分。满足分数要求的申请将获提选作进一步评核，并最终由入境处参考输

入优秀人才及专才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向通过评核的申请人分配名额并颁发签证/入境许可。 

 

    与高才通计划类似，优才计划的申请人在递交申请时，无需已在香港受聘或开办业务。依照成就计分制

获发签证的申请人，一般首次入境可获准在港逗留八年而不受其他逗留条件限制，如需申请延期逗留，则申

请人须证明其可独力负担其本人及受养人（如有）居港期间的生活和住宿。而根据综合计分制获得批准的申

请人，首次入境一般可获准在港居留 36 个月，申请延期逗留时需证明其已于香港定居，并对香港有所贡献

（例如取得支薪聘任或已建立业务）。持优才签证的申请人在港逗留期间，均可自由转换工作及开办业务。 

 

    香港政府在 2023 年针对优才计划也推行了一系列优化措施，主要包括： 

 

•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取消年度配额，为期两年； 

• 优化审批程序，包括缩短审批时间及取消面试环节； 

• 调整综合计分制下的计分制度，拥有不少于 3 年相当于学位程度或专家水平的跨国公司或知名企

业工作经验的申请人，可额外获取 20 分； 

• 对适用于综合计分制下获取额外分数的人才清单进行扩充，涵盖的专业工种由原有 13 项增加至

51 项，包括商业支援、创意产业、艺术文化、表演艺术、发展及建造、环境技术服务、金融服

务、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以及海事服务等。 

    优才计划相较高才通计划而言，申请程序相对复杂，审批时间较长，但其涵盖的人才范围更为广泛，因

此仍是目前热度最高的人才入境计划。 

 

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现有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原计划”）于 2015 年 1 月被暂停后一直未有重启。为进一步丰富人才

库，及吸引更多新资金落户香港，香港政府于 2023 年宣布将于 2024 年推出新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新

计划”），并于近日公布了部分新计划的详情。 

 

    新计划将接受 18 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包括外国国民、中国籍而已取得外国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士、

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华籍居民）的申请。申请人须证明在提出申请前的两年绝对实益拥有不少于

3,000 万港元的净资产，并须投资最少 3,000 万港元于指定的可投资资产类别。 

 

    与原计划相比，新计划的下申请人的净资产、投资门槛以及投资资产类别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变化： 

 

 原计划 新计划 

申请人净资产 不少于 1,000 万港元 不少于 3,000 万港元 

投资门槛 

投资不少于 1,000 万港元在获许投资

资产类别 

总投资额不少于 3,000 万港元，其中

须投资最少 2,700 万港元于获许投资

资产类别，以及向新的“资本投资者

入境计划投资组合”投入 300 万港元 

获许投资资产类别 
股票 — 以港元交易的香港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票 

股票 — 以港元或人民币交易的香港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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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 — 以港元为单位，包括由以下

机构发行或全面保证的定息或浮息工

具和可换股债券： 

(a)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外汇基

金、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地铁有

限公司、九广铁路公司、香港机场管

理局，以及其他指明的由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全资或局部拥有的法团、机

构或团体；或 

(b) 香港证券交易所的的上市公司。 

债务证券 — (i) 以港元或人民币交

易的联交所上市债务证券（包括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内地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在香港发行的债务票据）； 

(ii) 以港元或人民币计价的债务证

券，包括由以下机构发行或全面保证

的定息或浮息工具和可换股债券： 

(a)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外汇基

金、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香港铁

路有限公司、香港机场管理局，以及

政府不时指明由政府全资或部分拥有

的其他法团、机构或团体；或 

(b) 香港证券交易所的的上市公司。 

存款证 — 由《银行业条例》订明的

认可机构发行的港元存款证。存款证

在购买时须距离到期日不少于 1 2 个

月。 

存款证 — 由《银行业条例》订明的

认可机构发行以港元或人民币计价的

存款证。存款证在购买时须距离到期

日不少于 12 个月，而投资金额以最

低投资门槛（即 3,000 万港元）的

10%为上限。 

后偿债项 — 以港元为单位，由认可

机构按《银行业(资本)规则》附表 4B

及 4C 的规定发行的后偿债项 

后偿债项 — 由认可机构按《银行业

（资本）规则》附表 4B 及 4C 的规

定发行以港元或人民币计价的后偿债

项 

合资格的集体投资计划 — 满足以下

条件，并在入境处公布并定时更新的

名单中的集体投资计划： 

(i)由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V 部

获发牌的法团管理，或由根据《保险

公司条例》获准许经营《保险公司条

例》附表 1 第 2 部所指定的类别 C 业

务的保险人发行；及 

(ii)最少把 70%的平均淨资产投资于上

述四项获许投资资产类别（即上述符

合要求的股票、债券、存款证合后偿

债项）的资产类别上；及 

（iii）以港元为单位，并且必须属证

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批准在香港

售予公众的集体投资计划。 

合资格的集体投资计划 — 属于以下

范围的投资计划： 

(i)由获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证监会）就第 9 类受规管活动发牌

的法团或注册的机构管理的证监会认

可基金； 

(ii) 由获证监会就第 9 类受规管活

动发牌的法团或注册的机构管理的证

监会认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iii) 由获准许经营《保险业条例》

（第 41 章）附表 1 第 2 部所指定

的类别 C 业务的保险人发行的证监会

认可投资相连寿险计划； 

(iv)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571 章）注册并由获证监会就第 9 类

受规管活动发牌的法团或注册的机构

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 

 

相关计划是否仍需向入境处提交申

请，并由入境处核实及发布合资格计

划清单，目前有待政府进一步的说

明。 

 

有限合伙基金拥有权权益 — 不适用 有限合伙基金拥有权权益 — 根据

《有限合伙基金条例》（第 637 章）

注册的有限合伙基金的拥有权权益 

房地产 — 不适用 房地产 — 非住宅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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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投资者入境计

划投资组合 

不适用 须投资 300 万港元于该等投资组合，

其将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及

管理，向与香港有关连的公司／项目

作出投资，以支持创新及科技行业和

其他有助香港经济长远发展的重点行

业 

 

 

  根据新计划获批的申请人一般可获准在港逗留不多于两年，期满后可申请延长逗留期限不多于三年，其

后可在每个三年期届满时再申请延长逗留期限不多于三年，逗留期间申请人处置其投资资产将受到计划规则

和财务规定的限制。与其他入境计划不同，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下的获批申请人投资满七年后，如果不符合

在港连续通常居住的规定而未能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申请人不欲取得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其可根据计划

规则申请在港无条件限制逗留。如申请获批，申请人可自由处置其投资的资产。 

 

  政府的目标是在 2024年年中正式推出新计划和接受申请。 

 

    的近律师行将会持续关注有关政策的变化和发展，并向我们的客户提供更新资讯。如有任何疑问，请随

时联系我行。 

 
 
 
 
 
 
 
 
 
 
 
 
 
 
 
 
 
 
 
 
 
 
 
 
 
 
 
 
 
 
 
 
 

本文所载资讯只作一般指引而不应被依赖为或被视作为可取代具体意见。的近律师行对于因依赖在此等资料内所载的任何资讯而可能引致的任何损失一概

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近律师行并没有就任何该等资讯的准确性、有效性、时效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陈述或保证。谨此全面保留有关本文内容

的一切所有权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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